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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清盤呈請的最新進展及更換臨時清盤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清

盤呈請的最新進展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的公告（「該等

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 ）有關業務營運及暫停買賣的季度更新資料。。 
 
本公告旨在提供關於百慕達法院頒佈的有關委任本公司共同臨時清盤人以非強制為基

礎進行重組法令的進一步資料。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

具相同涵義。 
 
根據百慕達法院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的法令，這些法令摘要如下： 
  



 
1. 呈請押後至百慕達時間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上午十一時; 

 
2. 是次的法令與百慕達法院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發布的法令有所不同，因此，

共同臨時清盤人（Oon Su Sun 女士和 Ng Kian Kiat 先生（新加坡的 RSM 
Corporate Advisory Pte Ltd）和 Edward Alexander Whitaker 先生（百慕達的 R
＆H Services Limited））特此解除其任命為公司的共同臨時清盤人的資格﹐以

及 AJCapital Advisory Pte Limited 的 Luke Furler 先生和 AJCapital Advisory Pte 
Limited 的 John McKenna 先生（Finance & Risk Services Limited)）被任命為共

同臨時清盤人以相同的條款； 
 

3. 共同臨時清盤人不需承擔任何有關由其做出或不履行的行為的責任﹐有關他們在公

司事務的管理中或與他們有關的其他方面擔任共同臨時清盤人的行為； 
 

4. 特此授予共同臨時清盤人法院許可: 
 

a. 利用出售 Solfuels Limited 中的百分之五十一（51％）股權給予 Charleston Holdings 
Pte Ltd 的收益淨額約 798,850 美元用於支付共同臨時清盤人和其律師及代理的所

有費用； 以及 
b. 完成上述（a）項後，共同臨時清盤人可繼續使用剩餘的餘額資金用於償還 TA 

Genco Ltd 和 Golden Equator Private Capital II Pte Ltd，貸款總額為 400,000 美元（或

每間各 200,000 美元）平等地清還。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Sim Mingqing先生、Yew Chu Sern先生及Ong Jia 
Sheng, Jeffrey先生；非執行董事Goh Jun Feng先生、Song Kaixin, Cecilia女士及Chew Shee 
Koon, Malcolm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蕭健偉先生、程煜先生及彭鎮城先生。 
 

承董事會命  
鴻寶資源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作重組用途） 

執行董事   
Sim Mingqing 


